绥化市人民政府　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成立破产事务工作专班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市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工作部署，有效提升“办理破产”营商环境指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经绥化市人民政府、绥化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决定，成立破产事务工作专班（以下简称“工作专班”）。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要职责
（一）加强破产事务集中统一领导。统一领导全市破产事务工作，完善市场主体救治和退出机制，全面提升“办理破产”指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市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完善破产工作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破产府院沟通协调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在破产程序中的积极作用，统筹解决破产处置过程中的企业注销、企业各类财产的接管与处置、职工安置与社保转移、税收减免、信用修复、风险防范和融资支持等重点难点堵点问题。
（三）防范化解破产处置重大风险。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企业的预警研判和监测评估，对重大、疑难、复杂、敏感，或者涉及群体性纠纷、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等破产案件，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协调，依法妥善处理面临的相关问题。
（四）推动破产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完善破产相关配套机制建设，支持人民法院依法公正高效审理各类破产案件，畅通管理人依法履职的良好外部环境，促进破产审判专业化、规范化。
二、组成人员
（一）破产事务工作专班
组　　　长：陈国彬　市委常委、副市长
第一副组长：王洪亮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副　组　长：李月峰　市政府秘书长
　　　　　　　　郭　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王志伟　市发改委副主任
　　　　　　　　孙凤军　市司法局副局长
　　　　　　　　崔洪明　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副局长
[bookmark: _GoBack]成　　　员：市检察院、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医保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信访局、市国资办、绥化海关、市税务局、人民银行绥化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绥化监管分局分管相关业务处级领导，各县（市、区）分管相关业务副县（市、区）长。
如遇机构改革，由改革后承继相应职能部门为工作专班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后续可补充其他单位。
（二）破产事务工作专班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承担综合协调、新闻宣传等日常工作。
主　任：郭　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副主任：王春光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许丽莎　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科科长
刘路路　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考评科科长
成　员：市检察院、市工信局、市公安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建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医保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信访局、市国资办、绥化海关、市税务局、人民银行绥化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绥化监管分局负责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
办公室设专管员，负责承担本部门有关破产府院联动相关情况的上传下达、信息沟通等工作，由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选派1名工作人员担任。
工作专班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专管员如有岗位职务调整，由调整后相应岗位职务人员自动接任，报工作专班办公室备案，不再另行发文。
三、各成员单位职责
（一）市中级人民法院。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作用，依法妥善审理各类破产案件；梳理破产案件中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协调解决的普遍性问题和事项，统筹研究重大破产相关法律问题，提请工作专班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意见；推动破产审判体制机制创新，定期通报相关破产审判工作情况。
（二）市检察院。加强对破产审判的法律监督；严厉打击破产程序中逃废债行为，加强企业破产涉刑案件的刑事立案监督；协助管理人办理刑事案件阅卷、档案查询等工作。
（三）市发改委。负责有关破产工作的综合协调，配合相关部门进行政策研究。
（四）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根据优化营商环境“办理破产”指标相关工作要求，督促相关部门落实工作专班作出的相关协调意见。
（五）市工信局。协助僵尸企业债务处置，依法有序退出市场；协助推动有拯救价值的企业进入破产重整、和解程序，并给予相应政策扶持和支持。
（六）市公安局。协助办理管理人印章刻制、销毁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户籍人口信息、出入境信息查询工作；按照规定协助管理人办理非侦查阶段刑事案件、档案查询、复印等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名下车辆信息查询、保全、保全措施解除、注销抵押登记、权属变更、违法记录处理等工作；协助查控和暂扣破产企业名下下落不明车辆；对人民法院在开展破产案件强制接管工作中发生的抢控财产、人身伤害、散布谣言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治；加强对与破产有关的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妨害清算、虚假破产等犯罪行为的立案侦查，及时处理回复管理人履职、人民法院审判过程中发现并举报或移送的犯罪线索，严厉打击逃废债行为。
（七）市民政局。协助办理婚姻登记、社会团体、社会救治等信息查询工作；指导对生活困难的破产企业职工等群体按政策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
（八）市司法局。加强对市破产管理人行业协会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加强对律师事务所、律师破产业务教育培训；开展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破产企业职工、债权人、企业家等法律援助工作；依法处理破产从业律师事务所、律师违法违规行为。
（九）市财政局。协助落实企业破产援助资金经费保障；依法处理破产从业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违法违规行为。
（十）市人社局。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员工解除（终止）劳动关系登记、职工工资、补偿金、社会保险费用等信息查询工作；协调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理涉破产企业劳动仲裁案件等信息查询工作；协助办理破产重整、和解企业职工劳动关系、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等业务事项；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名下职工工伤保险相关业务工作；协助破产企业做好职工再就业帮扶，落实欠薪保障、失业保险待遇、再就业培训等政策对破产企业职工的权益保障。
（十一）市自然资源局。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及其股东、对外投资企业、关联企业等名下不动产权属登记信息、档案资料等查询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名下不动产保全、保全措施解除、注销抵押登记、权属变更等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名下有关项目规划手续补办、变更等工作；协调有关部门及时研究处置破产企业名下划拨、限制性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使用权等特殊不动产；加强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协助破产企业及其投资人落实相关土地利用优惠、奖励等政策，有效盘活不动产资产；协调各县（市、区）自然资源部门对出让协议中土地回购条款、拍卖时竞买人资格限制条款等所涉事项的高效处理；妥善解决破产企业不动产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积极推动完善因未达到出让合同（划拨决定书）约定条款、超竣工期限、未办理验收等问题导致无法办理转移登记不动产有关手续。
（十二）市住建局。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名下住房公积金、商品房预（销）售网签数据、房屋产权交易、租赁、抵押等合同备案、竣工验收备案、物业用房移交手续等信息查询工作；协助有意参与投资破产企业资产的投资方对接人民法院和管理人，配合推介破产企业资产，提高资产盘活效益。
（十三）市生态环境局。协助办理破产企业污染调查、登记、监督现有涉重金属、危险废物污染风险设备的拆除，监督危废转移、存储、处置等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名下在建、续建项目相关环评手续完善、验收等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涉环保行政强制措施解除等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有关排污申报、排污许可、辐射安全许可等环境管理制度实施工作。
（十四）市商务局。协助有意参与投资破产企业资产的投资方对接人民法院和管理人，配合推介破产企业资产，提高资产盘活效益。
（十五）市市场监管局。协助办理破产企业主体信息公示；协助办理破产企业档案资料、股权登记信息等查询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股权及对外投资企业股权保全、保全措施解除、注销质押登记、权属变更等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协助办理破产重整、和解企业工商信用修复和股权变更登记；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原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任职资格限制登记；协助推进对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的公益强制清算工作。
（十六）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协助依法办理破产企业名下违法建筑查处及限制产权转移解除工作。
（十七）市医保局。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信息查询工作；协助做好破产企业名下职工相关医疗救助工作。
（十八）市信访局。协调有关单位做好破产企业相关舆情跟踪和信访工作。
（十九）市国资办。协助国有僵尸企业做好债务处置和市场退出；协调供水、供气等公司处理破产企业在破产程序前后的用水、用气，维持破产企业存续基本需求；协助办理破产企业名下国有资产处置审批手续。
（二十）市税务局。协助办理破产企业涉税信息查询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非正常户解除、发票供应、破产重整、和解企业纳税信用修复、涉税行政强制措施解除等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税务注销登记；做好社保费用、应税税款、滞纳金等相关税收债权的申报工作，依法参与破产程序，高效行使表决权；依法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协助管理人办理破产企业名下资产处置中税收预会算工作。
（二十一）绥化海关。协助办理破产企业涉关税、通关信息查询工作；协助办理破产企业财产和货物海关监管等工作；协调处理破产企业尚处于海关监管措施下财产和货物的处置，对根据有关部门生效裁判、决定处理海关监管货物的，协助办结海关手续；做好欠缴关税、滞纳金等相关债权的申报工作，依法参与破产程序，高效行使表决权。
（二十二）人民银行绥化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绥化监管分局。加强对破产处置金融事务的协调，实现涉金融重大风险事件和不稳定因素信息共享；协调金融机构支持管理人依法履职，在开立管理人账户、查询账户信息、划转账户资金、解除账户保全措施、注销银行账户等方面提供便利；协助办理破产重整、和解企业金融信用修复工作；发挥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作用，协调金融击鼓债权人做好债权申报工作，引导其依法参与破产程序，高效行使表决权；鼓励金融机构加大金融创新和服务支持力度，为破产企业正常融资需求提供流动性支持。
四、工作机制
（一）组长办公会议。由工作专班组长或授权（第一）副组长召集主持，由工作专班全体成员单位参加，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听取破产工作整体情况，研究解决破产工作全局性、整体性问题，对重大疑难复杂事项提出指导性意见或作出决策，就相关工作存在问题及工作计划进行通报和研究。
（二）专题协调会议。由办公室主任或授权办公室副主任召集，由工作专班办公室成员、专管员参加，听取破产工作具体情况，研究解决相关难点堵点问题以及破产工作中局部性联动事项。
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案件中遇到困难和问题，需特定成员单位协调、解决时，也可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该成员单位进行个别协调。对重大、疑难、复杂等破产案件，相关成员单位可提前介入，由各方指定具体经办部门和人员，负责沟通协调，推动相关问题有效解决和审判工作顺利开展。
（三）信息共享机制。组长办公会议和专题协调会议对研究事项达成共识的，办公室应及时制作会议纪要或会议备忘录，并抄送有关单位，各有关单位要及时研究落实；要及时收集、总结相关信息，定期通报全市破产审判工作情况，汇总编制典型案例，总结推广有效做法和经验，做好信息报送，宣传报道等工作；要加强对专管员培训，各成员单位专管员应与办公室对接，及时做好涉及本单位开展破产府院联动工作相关信息的接收、报送和反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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